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关于举办2026年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
基本功选拔展评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深入贯彻美育教育相关要求，落实《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举办2026年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展评活动的通知》工作部署，结合我区新五项基本功展示年活动安排，提升全区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基本功水平，夯实音乐教学育人基础，为市级展评活动遴选优秀参赛教师，经研究，决定举办2026年双流区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选拔展评活动。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全区中小学在职在岗音乐专职教师，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参与展评。
二、推荐名额
依照学校在职在岗音乐专职教师数核定推荐名额：
1. 教师数≤5人：可推荐1人
2. 教师数6—10人：可推荐2人
3. 教师数＞10人：可推荐3人
三、展评内容及要求
本次展评设置必选项目和自选项目两部分，所有展示内容严格遵守时长要求，超时将按规则扣分。
（一）必选项目（全体参评教师均需参加）
1. 即兴弹唱
2. 合唱指挥
两项内容现场抽题完成。
（二）自选项目（四选一，时长不超过5分钟）
1. 声乐：自选一首声乐作品演唱，可自备伴奏带或钢琴伴奏。
2. 器乐：自选一首钢琴作品或自备其他乐器独奏，除钢琴外的其他乐器需自行准备。
3. 舞蹈：自选一个独舞展示，自备服装、伴奏带。
4. 戏剧（或戏曲）：自选一段话剧、影视剧、课本剧或戏曲表演，自备服装、道具及伴奏（如有）。
（三）其他要求
伴奏带统一为MP3格式，提前拷贝至U盘备用；服装、道具、乐器等均由参评教师自备。
四、时间、地点安排
1. 展评时间：2026年4月28日9：00-17：00
2. 展评地点：成都艺体中学
五、推荐及报名方式
（一）报名材料
《2026年双流区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选拔展评活动报名表》（附件），需注明参评组别，表格加盖学校公章。
（二）报送时间
请各学校于2026年4月22日17:00前，将报名材料电子版（盖章扫描件，PDF格式）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未报送、材料填写不完整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弃权，不予受理。
（三）报送邮箱
836734867@qq.com。联系人：颜老师18382963361。
六、展评方式
[bookmark: _GoBack]本次展评采用现场展示方式进行，由区级音乐学科专家组成评审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参评教师现场展示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按85%获奖比例，依据得分从高到低，以3∶5∶2的比例分别评定一、二、三等奖。同时结合评审结果择优推荐教师参加成都市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展评活动。
七、其他注意事项
1. 参评教师需自备展评所需服装、道具、乐器、伴奏带等物资。
2.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本次选拔展评活动，认真组织校内初评遴选，严格按名额推荐。
3. 展评期间，参评教师需严格遵守现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安排，自觉维护展评秩序。



附件：2026年双流区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选拔展评活动报名表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6年4月8日









2026年双流区中小学音乐教师教学基本功选拔展评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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